
1.检查单：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固定污染源检查单》 

2.检查模块四：土壤污染物排放检查 

3.检查项：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篡改、伪造监测数据 

4.检查内容：是否发现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篡改、伪造监

测数据 

5.检查标准： 

（1）依据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 

（2）依据条款： 

第二十一条第三款  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应当对监测数

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发现土壤污染重点

监管单位监测数据异常，应当及时进行调查。 

 



1.检查单：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固定污染源检查单》 

2.检查模块四：土壤污染物排放检查 

3.检查项：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未制定、实施自行监测方

案，或者未将监测数据报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4.检查内容：是否发现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未制定、实施

自行监测方案，或者未将监测数据报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5.检查标准： 

（1）依据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 

（2）依据条款： 

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第三项  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应当履

行下列义务： 

（三）制定、实施自行监测方案，并将监测数据报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 

 



1.检查单：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固定污染源检查单》 

2.检查模块四：土壤污染物排放检查 

3.检查项：转运污染土壤，未将运输时间、方式等提前报所

在地和接收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4.检查内容：转运污染土壤，是否将运输时间、方式、线路

和污染土壤数量、去向、最终处置措施等提前报所在地和接收地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5.检查标准： 

（1）依据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 

（2）依据条款： 

第四十一条第一款  修复施工单位转运污染土壤的，应当制

定转运计划，将运输时间、方式、线路和污染土壤数量、去向、

最终处置措施等，提前报所在地和接收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1.检查单：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固定污染源检查单》 

2.检查模块四：土壤污染物排放检查 

3.检查项：土地使用权人未按照规定将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

告报地方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 

4.检查内容：土地使用权人是否按照规定将土壤污染状况调

查报告报地方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 

5.检查标准： 

（1）依据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 

（2）依据条款： 

第三十六条  实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活动，应当编制土壤污

染状况调查报告。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应当主要包括地块基本信息、污染物

含量是否超过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等内容。污染物含量超过土

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还应当包括污染

类型、污染来源以及地下水是否受到污染等内容。 

 



1.检查单：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固定污染源检查单》 

2.检查模块四：土壤污染物排放检查 

3.检查项：尾矿库运营、管理单位未按照规定采取措施防止

土壤污染 

4.检查内容：尾矿库运营、管理单位是否按照规定采取措施

防止土壤污染 

5.检查标准： 

（1）依据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尾

矿库安全监督管理规定》(安全监管总局令第6号)、《尾矿库安

全规程》（GB39496-2020） 

（2）依据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  尾

矿库运营、管理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加强尾矿库的安全管理，采

取措施防止土壤污染。危库、险库、病库以及其他需要重点监管

的尾矿库的运营、管理单位应当按照规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监

测和定期评估。 

《尾矿库安全监督管理规定》(安全监管总局令第6号) 

第三条  尾矿库建设、运行、闭库和闭库后再利用的安全技

术要求以及尾矿库等级划分标准，按照《尾矿库安全技术规程》

（AQ2006-2005）执行。 

第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负责组织建立、健全尾矿库安全生产

责任制，制定完备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实施安全管



理。 

《尾矿库安全规程》（GB39496-2020） 

 

 

 

 

 

 

 

 



1.检查单：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固定污染源检查单》 

2.检查模块四：土壤污染物排放检查 

3.检查项：实施风险管控、修复活动未对土壤、周边环境造

成新的污染 

4.检查内容：实施风险管控、修复活动是否对土壤、周边环

境造成新的污染 

5.检查标准： 

（1）依据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 

（2）依据条款： 

第三十八条第二款   实施风险管控、修复活动，不得对土

壤和周边环境造成新的污染 

 



1.检查单：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固定污染源检查单》 

2.检查模块四：土壤污染物排放检查 

3.检查项：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未按照规定将土壤污染防

治工作方案报地方人民政府生态环境备案 

4.检查内容：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是否按照规定将土壤污

染防治工作方案报地方人民政府生态环境备案 

5.检查标准： 

（1）依据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 

（2）依据条款： 

第二十一条第二款   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应当履行下

列义务： 

（一）严格控制有毒有害物质排放，并按年度向生态环境主

管部门报告排放情况； 

（二）建立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制度，保证持续有效防止有毒

有害物质渗漏、流失、扬散； 

（三）制定、实施自行监测方案，并将监测数据报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 

 



1.检查单：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固定污染源检查单》 

2.检查模块四：土壤污染物排放检查 

3.检查项：拆除设施、设备或者建筑物、构筑物，企业事业

单位未采取相应的土壤污染防治措施 

4.检查内容：拆除设施、设备或者建筑物、构筑物，企业事

业单位是否采取相应的土壤污染防治措施 

5.检查标准： 

（1）依据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 

（2）依据条款： 

第二十二条 企业事业单位拆除设施、设备或者建筑物、构

筑物的，应当采取相应的土壤污染防治措施。 

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拆除设施、设备或者建筑物、构筑物

的，应当制定包括应急措施在内的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报地

方人民政府生态环境、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备案并实施。 

 



1.检查单：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固定污染源检查单》 

2.检查模块四：土壤污染物排放检查 

3.检查项：土壤污染责任人或者土地使用权人未按照规定采

取风险管控措施 

4.检查内容：是否发现土壤污染责任人或者土地使用权人未

按照规定采取风险管控措施 

5.检查标准： 

（1）依据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 

（2）依据条款： 

第四十五条  土壤污染责任人负有实施土壤污染风险管控

和修复的义务。土壤污染责任人无法认定的，土地使用权人应当

实施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 

 



1.检查单：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固定污染源检查单》 

2.检查模块四：土壤污染物排放检查 

3.检查项：土壤污染责任人或者土地使用权人未按照规定实

施后期管理 

4.检查内容：是否发现土壤污染责任人或者土地使用权人未

按照规定实施后期管理 

5.检查标准： 

（1）依据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 

（2）依据条款： 

第四十二条第三款   风险管控、修复活动完成后，需要实

施后期管理的，土壤污染责任人应当按照要求实施后期管理。 

 



1.检查单：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固定污染源检查单》 

2.检查模块四：土壤污染物排放检查 

3.检查项：将重金属或者其他有毒有害物质含量超标的工业

固体废物、生活垃圾或者污染土壤用于土地复垦 

4.检查内容：是否发现将重金属或者其他有毒有害物质含量

超标的工业固体废物、生活垃圾或者污染土壤用于土地复垦 

5.检查标准： 

（1）依据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土

地复垦质量控制标准》（TD/T 1036—2013） 

（2）依据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第三十三条   国家加

强对土壤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利用。对开发建设过程中剥离的表

土，应当单独收集和存放，符合条件的应当优先用于土地复垦、

土壤改良、造地和绿化等。 

禁止将重金属或者其他有毒有害物质含量超标的工业固体

废物、生活垃圾或者污染土壤用于土地复垦。 

《土地复垦质量控制标准》（TD/T 1036—2013） 



 

 

 



1.检查单：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固定污染源检查单》 

2.检查模块四：土壤污染物排放检查 

3.检查项：尾矿库运营、管理单位未按照规定进行土壤污染

状况监测 

4.检查内容：是否发现尾矿库运营、管理单位未按照规定进

行土壤污染状况监测 

5.检查标准： 

（1）依据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尾

矿库安全监督管理规定》(安全监管总局令第6号)、《尾矿库安

全规程》（GB39496-2020） 

（2）依据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  尾

矿库运营、管理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加强尾矿库的安全管理，采

取措施防止土壤污染。危库、险库、病库以及其他需要重点监管

的尾矿库的运营、管理单位应当按照规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监

测和定期评估。 

《尾矿库安全监督管理规定》(安全监管总局令第6号) 

第三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完善的人工监测和在

线监测相结合的安全监测预警系统，湿式尾矿库应当至少对坝体

位移、浸润线、库水位等进行在线监测和重要部位进行视频监控，

干式尾矿库应当至少对坝体表面位移进行在线监测和重要部位

进行视频监控。安全监测预警系统应当具有水情预警及坝体渗透



破坏、坍塌预警功能。 

生产经营单位的尾矿库在线监测系统应当接入到地方应急

管理部门的尾矿库安全风险监测预警信息平台。 

第三十七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防汛责任制，实施

24小时监测监控和值班值守，并针对可能发生的垮坝、漫顶、排

洪设施损毁等情形和影响尾矿库运行的洪水、泥石流、山体滑坡、

地震等自然灾害制定并及时修订应急救援预案，向本单位从业人

员公布，建立与下游联动的应急警报系统，储备必要的应急救援

器材、设备和物资，放置在便于应急时使用的地方，确保上坝道

路、通信、供电及照明线路可靠和畅通。 

《尾矿库安全规程》（GB39496-2020） 

 



 

 

 

 



1.检查单：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固定污染源检查单》 

2.检查模块四：土壤污染物排放检查 

3.检查项：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未按年度报告有毒有害物

质排放情况，或者未建立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制度 

4.检查内容：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是否按年度报告有毒有

害物质排放情况，或者未建立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制度 

5.检查标准： 

（1）依据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关

于发布《重点监管单位土壤污染隐患排查指南（试行）》的公

告（生态环境部 2021年 第1号）、《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

法（试行）》（生态环境部 部令 第3号） 

（2）依据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第二十条  土壤污染

重点监管单位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严格控制有毒有害物质排放，并按年度向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报告排放情况； 

（二）建立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制度，保证持续有效防止有

毒有害物质渗漏、流失、扬散； 

（三）制定、实施自行监测方案，并将监测数据报生态环

境主管部门。 

关于发布《重点监管单位土壤污染隐患排查指南（试行）》

的公告（生态环境部 2021年 第1号） 

（三）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制度 

重点监管单位为保障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工作有效实施而建



立的一种管理制度，包括建立相应机构和人员队伍、确定组织实

施形式，制定并实施排查工作计划，制定并实施隐患整改方案，

建立隐患排查档案并按要求保存和上报等。 

三、总体要求 

重点监管单位是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工作的实施主体，应建立

隐患排查组织领导机构，配备相应的管理和技术人员，可根据自

身技术能力情况，自行组织开展排查，或者委托相关技术单位协

助完成排查。 

重点监管单位原则上应在本指南发布后一年内，以厂区为单

位开展一次全面、系统的土壤污染隐患排查，新增重点监管单位

应在纳入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名录后一年内开展。之后原则上

针对生产经营活动中涉及有毒有害物质的场所、设施设备，每 

2-3 年开展一次排查。重点监管单位可结合行业特点和生产实

际，优化调整排查频次和排查范围。对于新、改、扩建项目，应

在投产后一年内开展补充排查。 

《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生态环境部 部

令 第3号） 

第十一条 重点单位应当建立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隐患排查治

理制度，定期对重点区域、重点设施开展隐患排查。发现污染隐

患的，应当制定整改方案，及时采取技术、管理措施消除隐患。

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建立档案。 

重点区域包括涉及有毒有害物质的生产区，原材料及固体废

物的堆存区、储放区和转运区等；重点设施包括涉及有毒有害物

质的地下储罐、地下管线，以及污染治理设施等。 



1.检查单：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固定污染源检查单》 

2.检查模块四：土壤污染物排放检查 

3.检查项：土壤污染责任人或者土地使用权人未按照规定进

行土壤污染风险评估 

4.检查内容：是否发现土壤污染责任人或者土地使用权人未

按照规定进行土壤污染风险评估 

5.检查标准： 

（1）依据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建

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与风险评估技术导则》（DB11/T 

656-2019）、《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 

25.3-2019） 

（2）依据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第四十五条  土壤污

染责任人负有实施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的义务。土壤污染

责任人无法认定的，土地使用权人应当实施土壤污染风险管控

和修复。 

第三十七条  第二款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报告应当主要包括

下列内容： 

（一）主要污染物状况； 

（二）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范围； 

（三）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公众健康风险或者生态风险； 

（四）风险管控、修复的目标和基本要求等。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与风险评估技术导则》



（DB11/T 656-2019）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 25.3-2019）

  



1.检查单：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固定污染源检查单》 

2.检查模块四：土壤污染物排放检查 

3.检查项：土壤污染责任人或者土地使用权人未按照规定进

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4.检查内容：是否发现土壤污染责任人或者土地使用权人未

按照规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5.检查标准： 

（1）依据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建

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与风险评估技术导则》（ DB11/T 

656-2019）、《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 25.1

—2019) 

（2）依据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第五十九条  对土壤污

染状况普查、详查和监测、现场检查表明有土壤污染风险的建设

用地地块，地方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要求土地使用权

人按照规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第三十六条第二款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应当主要包括

地块基本信息、污染物含量是否超过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等内

容。污染物含量超过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的，土壤污染状况调

查报告还应当包括污染类型、污染来源以及地下水是否受到污染

等内容。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与风险评估技术导则》



（DB11/T 656-2019）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9) 

 



1.检查单：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固定污染源检查单》 

2.检查模块四：土壤污染物排放检查 

3.检查项：风险管控、修复活动完成后，未另行委托有关单

位风险管控效果、修复效果进行评估 

4.检查内容：风险管控、修复活动完成后，是否另行委托有

关单位风险管控效果、修复效果进行评估 

5.检查标准： 

（1）依据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污

染地块风险管控与土壤修复效果评估技术导则（试行）》（HJ25.5

—2018）、《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风险评估、风险管

控及修复效果评估报告评审指南》 

（2）依据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第五十七条第三款  

风险管控、修复活动完成后，土壤污染责任人应当另行委托有

关单位对风险管控效果、修复效果进行评估，并将效果评估报

告报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林业草原主管部门备案。 

《污染地块风险管控与土壤修复效果评估技术导则（试行）》

（HJ25.5—2018）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风险评估、风险管控及修复

效果评估报告评审指南》 

（三）风险管控效果评估报告、修复效果评估报告 

1.土壤污染风险管控、修复效果评估程序与方法是否符合国

家相关标准规范要求。 

2.风险管控效果评估报告、修复效果评估报告是否包括以下

内容：是否达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报告确定的风险管控、修复目

标且可以安全利用等内容。 

3.是否达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报告确定的风险管控、修复目

标且可以安全利用。一般存在3种情况：未达到土壤污染风险评

估报告确定的风险管控、修复目标，不可以安全利用；达到土壤

污染风险评估报告确定的风险管控、修复目标且可以安全利用；

不确定，需要进一步补充调查，并再次进行效果评估。 

 



1.检查单：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固定污染源检查单》 

2.检查模块四：土壤污染检查 

3.检查项：土壤污染责任人或者土地使用权人未按照规定实

施修复 

4.检查内容：土壤污染责任人或者土地使用权人是否按照规

定实施修复 

5.检查标准： 

（1）依据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建

设用地土壤修复技术导则》(HJ 25.4—2019) 

（2）依据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第四十五条 土壤污染

责任人负有实施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的义务。土壤污染责任

人无法认定的，土地使用权人应当实施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

复。 

《建设用地土壤修复技术导则》(HJ 25.4—2019) 

 



1.检查单：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固定污染源检查单》 

2.检查模块四：土壤污染检查 

3.检查项：未达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报告确定的风险管控、

修复目标的建设用地地块，开工建设与风险管控、修复无关的项

目 

4.检查内容：未达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报告确定的风险管

控、修复目标的建设用地地块，是否开工建设与风险管控、修复

无关的项目 

5.检查标准： 

（1）依据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 

（2）依据条款： 

第六十六条第三款  未达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报告确定的

风险管控、修复目标的建设用地地块，禁止开工建设任何与风险

管控、修复无关的项目。 

 



1.检查单：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固定污染源检查单》 

2.检查模块四：土壤污染检查 

3.检查项：建设用地土壤污染责任人或者土地使用权人未按

照规定将修复方案、效果评估报告报地方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备案 

4.检查内容：建设用地土壤污染责任人或者土地使用权人是

否按照规定将修复方案、效果评估报告报地方人民政府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备案 

5.检查标准： 

（1）依据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 

（2）依据条款： 

第六十五条  风险管控、修复活动完成后，土壤污染责任人

应当另行委托有关单位对风险管控效果、修复效果进行评估，并

将效果评估报告报地方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 

 



1.检查单：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固定污染源检查单》 

2.检查模块四：土壤污染检查 

3.检查项：出具虚假调查报告、风险评估报告、风险管控效

果评估报告、修复效果评估报告 

4.检查内容：是否发现受委托从事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和土壤

污染风险评估、风险管控效果评估、修复效果评估活动的单位，

出具虚假调查报告、风险评估报告、风险管控效果评估报告、修

复效果评估报告 

5.检查标准： 

（1）依据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 

（2）依据条款： 

第四十三条  从事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和土壤污染风险评估、

风险管控、修复、风险管控效果评估、修复效果评估、后期管理

等活动的单位，应当具备相应的专业能力。 

受委托从事前款活动的单位对其出具的调查报告、风险评估

报告、风险管控效果评估报告、修复效果评估报告的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负责，并按照约定对风险管控、修复、后期管理等

活动结果负责。 

 



1.检查单：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固定污染源检查单》 

2.检查模块四：土壤污染检查 

3.检查项：未单独收集、存放开发建设过程中剥离的表土 

4.检查内容：是否单独收集、存放开发建设过程中剥离的表

土 

5.检查标准： 

（1）依据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 

（2）依据条款： 

第三十三条第一款  国家加强对土壤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利

用。对开发建设过程中剥离的表土，应当单独收集和存放，符合

条件的应当优先用于土地复垦、土壤改良、造地和绿化等。 

 



1.检查单：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固定污染源检查单》 

2.检查模块四：土壤污染检查 

3.检查项：因开发土地造成土地荒漠化、盐渍化并造成生态

破坏 

4.检查内容：是否因开发土地造成土地荒漠化、盐渍化并造

成生态破坏 

5.检查标准： 

（1）依据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修正版） 

（2）依据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第四条第二款  土地使

用权人从事土地开发利用活动，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

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减少土壤污染，

对所造成的土壤污染依法承担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修正版） 

第三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引导因地制宜轮

作休耕，改良土壤，提高地力，维护排灌工程设施，防止土地荒

漠化、盐渍化、水土流失和土壤污染。 

第三十九条  国家鼓励单位和个人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在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防止水土流失和土地荒漠化的前提下，

开发未利用的土地；适宜开发为农用地的，应当优先开发成农用

地。 



其他规定：《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GB/T 

50434-2018） 

 

 



1.检查单：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固定污染源检查单》 

2.检查模块四：土壤污染物排放检查 

3.检查项：土地复垦义务人将重金属污染物或者其他有毒有

害物质用作回填或者充填材料 

4.检查内容：是否发现土地复垦义务人将重金属污染物或者

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用作回填或者充填材料 

5.检查标准： 

（1）依据名称：《土地复垦条例》 

（2）依据条款： 

第十六条  土地复垦义务人应当建立土地复垦质量控制制

度，遵守土地复垦标准和环境保护标准，保护土壤质量与生态

环境，避免污染土壤和地下水。 

土地复垦义务人应当首先对拟损毁的耕地、林地、牧草地

进行表土剥离，剥离的表土用于被损毁土地的复垦。 

禁止将重金属污染物或者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用作回填或者

充填材料。受重金属污染物或者其他有毒有害物质污染的土地

复垦后，达不到国家有关标准的，不得用于种植食用农作物。 

 



1.检查单：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固定污染源检查单》 

2.检查模块四：土壤污染检查 

3.检查项：建设和运行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固体废物处置设

施，未依照法律法规和相关标准的要求采取措施防止土壤污染 

4.检查内容：建设和运行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固体废物处置

设施，是否依照法律法规和相关标准的要求采取措施防止土壤污

染 

5.检查标准： 

（1）依据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 

（2）依据条款： 

第二十五条  建设和运行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固体废物处置

设施，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和相关标准的要求，采取措施防止土壤

污染。 

 



1.检查单：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固定污染源检查单》 

2.检查模块四：土壤污染检查 

3.检查项：生产开发项目向农用地排放重金属或者其他有毒

有害物质含量超标的污水、污泥等 

4.检查内容：是否发现向农用地排放重金属或者其他有毒有

害物质含量超标的污水、污泥，以及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清淤底

泥、尾矿、矿渣等 

5.检查标准： 

（1）依据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农

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11/ 1612—2019） 

（2）依据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第二十八条  禁止向农

用地排放重金属或者其他有毒有害物质含量超标的污水、污泥，

以及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清淤底泥、尾矿、矿渣等。 

 



 

 



1.检查单：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固定污染源检查单》 

2.检查模块四：土壤污染检查 

3.检查项：被检查者拒不配合检查，或者在接受检查时弄虚

作假 

4.检查内容：是否发现被检查者拒不配合检查，或者在接受

检查时弄虚作假 

5.检查标准： 

（1）依据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 

（2）依据条款： 

第七十七条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及其环境执法机构和其他负

有土壤污染防治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有权对从事可能造成土壤

污染活动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进行现场检查、取

样，要求被检查者提供有关资料、就有关问题作出说明。 


